
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四條、第八條、第十條修正
總說明 

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自八十三年八月十日發布施

行後，歷經二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一日。

為配合合作社實務上執行選舉事項及合作行政人員輔導管理所需，爰修

正本辦法第四條、第八條、第十條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增訂合作社出席聯合社之代表或合作社聯合社出席上級聯合社之代

表，得於章程訂定產生機制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四條） 

二、 修正合作社選任人員或社員代表之辭職及候補人員遞補程序；新增

任務交接、辭職及遞補事宜應於會議提出報告案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

第八條） 

三、 增訂候選人參考名單，應考量性別平等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十條） 


